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4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060077840號

訴願人：王００       地址：台中市北區００路００號
訴願人：蔡００       地址：台中市００路００號
訴願人：羅００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００路００號

送達代收人：羅００   地址：同上

訴願人因預行請求救濟請領建築執照事件，不服南投縣竹山鎮公所民國（以下同）105年11月17日竹鎮工字第1050025993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訴願人於104年間向訴外羅翊華、林裕翔等2人買受坐落於本縣竹山鎮延正段618地號之土地，雙方簽署之土地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產權保證：乙方應擔保本契約標的之產權清楚，絕無一物數賣或被限制登記或與他人爭訟及被佔用或租賃等問題…」於同年6月9日以買賣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另再分割出同段618-1地號土地，詎料陳情人姚秀英、林水真、林篡德等人於105年11月11日向竹山鎮公所提出停止核發建照陳情書，主張系爭土地係渠等通行唯一要道，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並檢附台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3年度上易字第28號確定判決資料可稽，竹山鎮公所遂於同年11月17日竹鎮工字第1050025993號函通知訴願人，竹山鎮延正段618-1地號土地因其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後續如需興建建築物，請經適當檢討後再行請領建築執照等語，訴願人不服，於同年12月19日乃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竹山鎮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
2、 最高行政法院48年度判字第96號：「訴願法第一條所稱官署之處分，損害人民之權利或利益者，限於現已存在之處分，有直接損害人民權利或利益之情形者，始足當之。如恐將來有損害其權利或利益之行政處分發生，遽即提起訴願，預行請求行政救濟，則非法之所許。」、51年判字第106號：「提起訴願，以有官署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分存在為其前提要件。所謂行政處分，則指官署對人民所為之單方行政行為而發生具體的法律上效果者而言，且以該項處分損害其本人之權利或利益者，始得對之提起訴願。若恐將來有損害之發生，而預行請求行政救濟，則非法之所許。本件被告官署之通知，係基於原告所陳法令上之疑義，表示其自己之見解以為解釋，顯不發生具體的法律上之效果，不能謂其為行政處分。縱如原告主張，製冰廠產品不合標準，同業競爭之結果，足使原告蒙受損失，亦係將來可能有損害之發生，非原告之權利或利益已受損害之情形，原告自不得預行請求救濟。依首開說明，其提起訴願，即非合法。」、59年度判字第211號：「人民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再訴願，固為訴願法第1條前段所規定，惟所謂行政處分，係指機關對人民所為之單方行政行為而發生具體的法律效果，且以該項處分損害其現實之權利或利益為限。若恐將來有損害之發生而預行請求行政救濟，則非法之所許。」分別著有判例。
3、 經查本案竹山鎮公所於105年11月14日收民眾停止核發建照陳情書，主旨略以延正段618-1地號（分割自延正段618地號，重測前為江西林段江西林小段173地號）土地已於民國83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認定該地段具有公共地役關係存在，請竹山鎮公所不予核准建案之申請與執行，並附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書、土地複丈成果圖及地籍圖等資料影本，竹山鎮公所為避免土地所有權人將來申請於延正段618-1地號土地興建建物時方才得知或疏忽該筆土地已受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之判決，徒增重新設計或土地規劃之成本，故以105年11月17日竹鎮工字第1050025993號函行政指導訴願人等3人，如需興建建築物，請經適當檢討後再行請領建築執照。有最高行政法院61年判字第435號判例：「既成為公眾通行之道路，其土地之所有權，縱未為移轉登記，而仍為私人所保留，亦不容私人在該道路上起造任何建築物，妨害交通。」，因訴願人於系爭土地上尚無申請建築執照，該函內容核屬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不因該項敘述及說明而生直接損害及現實損害之法律效果，自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對尚未成為行政處分之行政公函提起訴願，核屬預行請求救濟，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其訴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要件。本案系爭土地如涉及巷道存否之爭議，仍宜循本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理，附帶敘明。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4月14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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